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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報名表 
 

      社團法人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基本資料卡 

指導單位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訓練別* 非全日制  

班別代碼  學   號   

相    片 

 班別名稱* 臺北市照顧服服務員專班第       期 

 開訓日期*      年   月   日 結訓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Last Name（姓）：             First name（名）：  

性    別* 1.□男 2.□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婚姻狀況 1.□已婚2.□未婚 

最高學歷* 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學校名稱*  科  系*  

畢業狀況* 1.□畢業2.□肄業3.□在學中 兵役狀況* 1.□役畢  2.□未役  3.□免役  4.□在役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參訓身分別 

(可複選)* 

□一般身分者□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性失業者□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者□中高齡(45歲

至65歲) □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農

漁民□新住民□參加職業工會失業者□性侵害被害人□犯罪被害人及其親屬 □長期失業者□獨力

負擔家計者□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尼泊爾、印度地區無

國籍人民□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自立少年□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失業者□高齡者□經

社工員訪評有經濟困難者(含遊民)□經公告之重大災害受災者□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者□二度就

業婦女□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職災失能勞工(本國) □職災失能勞工(移工) 

障礙種類 □新制 □舊制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訓練生活津貼類別* 1.□未申請    2.□就業保險法  3.□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申請生活津貼身分* (請填寫身分別) 

緊急通知人姓名*  緊急通知人關係*  緊急通知人電話* （   ） 

緊急通知人地址* □□□ 

受訓前工作經歷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任   職   起   迄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交通方式 1.□住宿2.□通勤 受訓前真正失業週數 【填數字】 

受訓前失業周數* 1.□30週（含）以下  2.□31~52週  3.□53週（含）以上 

是□ 否□ 同意提供您的基本資料供求才廠商查詢*（姓名、年齡、性別、學歷、科系、電話、電子郵件帳號） 

是□ 否□ 同意提供您的基本資料供承訓單位登錄於內政部照顧服務系統人力資料庫中。 

*本資料卡僅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所屬機關運用，以從事

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 
學員確認簽名*  

＊ 身分證影本請黏貼於本卡背面(上面左邊貼正面，右邊貼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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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參訓切結書 

本人            報名參加社團法人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辦 

理臺北市照顧服服務員專班第3期訓練課程，約定事項如下： 

一、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規定，並已確認非自營作業者、公司或行(商)號負責人，且

符合報名資格條件(資格條件詳如附註)。如有不實，本人願意放棄參訓資格及申

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資格，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本人同意由政府機關及其委託單位、公立職業訓練機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公

立就業服務據點或職業訓練單位查詢本人職業訓練、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際網路就業服務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系統等

相關資料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本案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

理，若不同意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將無法進行資格審核處理作業。 

三、同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將本人個人參訓資料提供給照顧服務職類中央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 

 

此致 

社團法人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立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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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報名身分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年滿16歲以上失業或待業者，無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公教人員保險

或軍人保險在保中。 

(二)年滿16歲以上失業或待業者，目前由職業工會、農會、漁會投保或屬被裁減資

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

續參加勞工保險辦法之被保險人身分者，惟確實無工作【如參訓期間仍加保職

業工會(漁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得提供參訓逾3個月之訓中加保

情形予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處】。 

(三)年滿16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含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投保者)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且非屬軍公教在職人

員。 

二、如同時具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非自願離職者身分及「就業服務法」

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失業者身分時，應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規定，優先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請領「就業保險法」所定之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惟未能於報名之班次開訓前確認身分為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

願離職者，得依規定請領「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但如發現2年內曾領取「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合計超過6個月者(身心障礙者為12個月)，將依規定追繳溢領之「就業促

進津貼實施辦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一)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180日內。 

(二)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1年內。 

(三)重複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不含適應期內離訓)、完

訓日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3年內。 

(四)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已有2次以上離訓、退訓、完訓或結訓之職前訓練

參訓紀錄(不含適應期內離訓)。 

四、已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或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者，參加本計畫訓

練課程，其訓練費用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應予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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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學員聲明書 

 

聲明事項： 

一、本人在簽署本文件前，已詳細閱讀主辦單位公告之「113年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計畫」

招生簡章，並願意遵照簡章內所有規定完成訓練。 

二、本人聲明報名參加上述訓練，係以結訓後積極就業為目標。本人願意配合訓練單位以及其他參

與單位之就業輔導，以早日就業。本人無意於結訓後賦閒在家、在國內外升學進修，以免浪費

政府資源，影響他人就業之機會。 

三、本人同意訓練單位將個人基本資料、津貼申領狀況及就業狀況等資料登錄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為本案所建置之管控網站上。  

四、本人同意訓練單位、主辦單位及經勞發署委託之評鑑單位，為提昇個人資訊專業知識、調查本

計畫執行成果、與輔導就業之目的，得運用本人之個人姓名地址寄發資料予本人，或將本人之

個人資料送交依法設立之就業輔導機構，或求職人才仲介機構刊載，以利謀職。 

五、本人同意於結訓就業後，立即通知訓練單位就職相關資訊，以利主辦單位統計培訓績效。  

六、本人同意若遇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停課時，以訓練單位排定之其他時間補課，補課期間視

同正常上課，因故未到課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七、本人參訓職前補助班期間，如提早就業情形同意退出訓練並放棄領取補助費用。 

學 員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   ) E-Mail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 

培訓單位 
社團法人 

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參訓班別 臺北市照顧服服務員專班第  期 

訓練期間 113年5月8日至113年5月24日 

立聲明書人 

承訓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學員姓名：         簽章：       日期：           

 

訓練單位應於學員註冊時，要求學員簽署此一文件，未簽署者不得參訓。此一文件應於學員簽署後

由訓練單位保管1年，以備主辦單位檢核。 
 

 


